
舟山普陀长宏船舶修造有限公司“5.21”物体打击
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公示

2021年5月21日19时04分左右，舟山普陀长宏船舶修造有限公司3#坞内“华江2”轮进行锚链下放作业时砸中船坞底正在冲洗

作业的高空作业车伸缩臂，伸缩臂受到冲击后反弹，高空作业车内两名作业人员被甩出后坠地身亡，直接经济损失约320万元，主

要为事故赔偿费用和医疗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市政府作出了提级调查的决定，并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经信局、市总

工会、普陀区应急局组成的“5.21”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组，调查组邀请市检察院人员参加了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技术鉴定、调查取

证、综合分析和专家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救援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舟山普陀长宏船舶修造有限公司“5.21”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1年5月21日上午，普陀长宏公司承接修理船舶“华江2”轮散货船进3#船坞。19时04分，普陀长宏公司鑫锐公司现场监护

人员周X在“华江2”轮船艏甲板负责监护指挥，船员李XX负责操作锚机，在操作船艏左侧锚机下放锚链作业时，锚链突然高速下

落，砸到船头左侧坞底正在进行冲洗作业的高空作业车第二节伸缩臂，伸缩臂受到冲击后反弹，车斗内两名作业人员因系在身上

的安全带断裂而被甩出坠地。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120救护电话将两名伤者送往舟山医院抢救，21时35分，两名伤

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直接原因

1.船方船员李XX未按照《锚链操作规程》规定的“先通电、再合上离合、打开止链器、再松刹车盘”操作顺序，在没有合上

离合器的情况下指示任XX打开止链器，并由其本人拧松刹车，这一操作失误导致锚链在没有机械带动的情况下直接坠落并砸中高

空作业车伸缩臂，这是导致该事故直接原因。

2.锚链下放现场监护人员未及时将锚链下方的作业人员和设备清场，致使英帆公司左侧外板冲洗作业人员与锚链下放形成交

叉作业，且《锚链收放作业审批证书》所确定的“在锚链下方20米范围内人员设备全部撤离，警戒线拉设到位”等四项安全措施

现场无一条落实，这是导致该事故直接原因。

三、事故间接原因

1.普陀长宏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1）锚链下放作业涉及普陀长宏、鑫锐公司、英帆公司及“华江2”轮等多家生

产经营单位，在同一立体交叉场所内从事生产作业活动。普陀长宏公司作为船舶修理业务承修单位，虽明确了各单位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和相关安全措施，但未指派专职管理人员开展协调和监督检查，致使《锚链收放作业审批证书》所确定的“在锚链下方20

米范围内人员设备全部撤离，警戒线拉设到位”等四项安全措施现场无一条落实。（2）普陀长宏公司总经理戴XX督促检查安全生

产工作不力。仅仅对一般性作业场所开展过几次检查，从未对危险作业现场开展检查，对企业日常生产部分危险作业审批中存在

的“未验先批”、“未批先做”等严重管理隐患未能发现并加以消除。

2.鑫锐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鑫锐公司未对首次从事监护工作的周XX进行新岗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周XX不懂得本

岗位所必须的安全生产知识，不了解监护不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鑫锐公司虽然提供了周X的“三级”教育培训资料，但周X显

然不懂得放锚作业监护员岗位所必须的安全生产知识，特别是在没有得到清场确认的情况下，未制止船员进行通电、打开止链



器、拧松刹车盘等一系列违规操作，且安排不具备监护能力的周XX协助其工作。鑫锐公司没有为周X、周XX配备专用通信工具，两

人显然不具备监护员安全职责的履职能力。

四、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的处理情况

（一）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

1.李XX，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2021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现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2.代X，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2021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现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3.周X，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2021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现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4.戴XX，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两项违法违规行为分别进行行政处罚。

（二）对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1.舟山普陀长宏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舟山市鑫锐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市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3.舟山市英帆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议普陀区应急管理局对舟山英帆船舶公司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另案处理。

五、安全防范与整改措施建议

（一）普陀长宏公司要认真剖析事故原因，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要加强对外协施工单位的

有效管理，落实危险作业现场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防护措施，理清危险作业审批、监管流程和人员职责的落实。确保特种作业人

员持证上岗，有效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纠正各类违法违章行为，确保企业生产安全。对承租单位、外协施工单位、船

东、有关供应商、服务商等实施统一协调管理，明确各自安全管理职责，督促各单位加强自身从业人员监督管理。明确修理期间

的安全管理要求，船员作业和自修作业必须接受船舶修理公司的统一管理，明确危险作业、交叉作业等审签流程、惩戒办法。

（二）鑫锐公司要认真剖析事故原因，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要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

真组织实施生产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对存有两家及以上施工单位进行作业时，现场落实好安全措施及监护人员，加强

生产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三）英帆公司，要认真剖析事故原因，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组织实施生产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确保特种作

业人员持证上岗，加强生产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落实高空作业车作业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防护措施，认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四）普陀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大对船企安全生产监管检查力度，认真抓好安全

生产检查及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努力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管

辖区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